公安户政业务申请及保卫处学生政审流程
根据公安机关工作要求以及保卫处工作实际，从2023年5月1日起，本校师生员工无犯罪记录证明、居住证、集体户口落户、集体户口底页补办等户政业务以及保卫处学生政审工作，按以下办事流程申请办理：

1、无犯罪记录证明：通过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网上申请流程便捷办理（例如，江西省户口，可通过支付宝“赣服通”申请），或者凭本人身份证、本校学生证（或工作证）、二份所属单位证明到保卫处办公室102室开具介绍信后前往派出所办理。

2、学生居住证：凭本人身份证、本校学生证、二份所属单位证明到保卫处户籍室开具介绍信后前往各校区所属辖区派出所办理。

3、教职工集体户落户：持本人身份证及一份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和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复印件（或户口迁移证）、结婚证（离婚证）原件和复印件，人事处落户证明交保卫处户籍室审核后开具介绍信自行前往所属校区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
4、集体户口底页补办：凭本人身份证、本校学生证（或工作证）、二份所属单位证明到保卫处户籍室开具介绍信后前往双港派出所办理。
5、学生政审材料：凭本人身份证、本校学生证、二份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现实表现证明（可在综治网、“平安江财”公众号下载模板）报保卫处分管处领导审核签字后盖章。学生需要出具公安机关盖章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按第1条办理。

以上业务申请及证明材料的审核，请联系户籍室李雪荣老师，蛟桥园北区保卫处102室，电话：83823571。

